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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方出具承诺事项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

任。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以下简称“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已经完成，作为本次交易相关各

方，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帝股份”或“上市公司”）、中山奋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奋进投资”）、中山

百得厨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得厨卫”）、中山九洲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洲实业”）等已作出包括但不限于盈利预测

补偿、规范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保障上市公司独立性、现金分红政策等方面的承诺。

上述承诺已被《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以下简称“报告书”）引用，上述各方对华帝股份在该报告书中引用的相关承诺内容无异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上述各方将严格履行在华帝股份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所做出的以下各项承诺：

一、关于盈利预测补偿的承诺

为保障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华帝股份与奋进投资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奋进投资关于履行补充协议承诺函》，奋进投资就盈利预测

补偿事宜做出如下承诺：

１

、承诺利润

百得厨卫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年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为计算依据）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３

，

８０９．００

万元、

４

，

１８０．００

万元、

４

，

３９３．００

万元。若百得厨卫当年经审计确认的实际盈利水

平低于相应年度的承诺利润数，奋进投资将向华帝股份进行股份补偿。

为确保补偿协议的有效履行，奋进投资承诺：“在补偿协议履行期间，本公司确保华帝股份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向本公

司发行的

４

，

２００

万股股份中的

１

，

０００

万股不设置质押等可能妨碍本公司履行股份补偿义务的情形。”

２

、补偿数量及补偿方式

本次交易完成后，在补偿测算期间，如百得厨卫实现的实际利润未达到当年度承诺利润，则在上述补偿测算期间，交易

对方奋进投资将对华帝股份进行补偿。补偿方式为：奋进投资以其本次发行取得的上市公司的股份优先进行补偿；对于股份

不足以补偿的余额，由奋进投资以现金进行补偿。

每年需补偿的股份数量即补偿股份数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补偿股份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

总和］

×

（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

÷

本次发行价格）

－

已补偿股份数。

奋进投资用于补偿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认购华帝股份非公开发行股份获得的股份总数。假如华帝股份在承诺年度实

施转增或送股分配的，则补偿股份数相应调整为：按上述公式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

×

（

１＋

转增或送股的比例）。

若当年的累计应补偿股份数额大于奋进投资本次认购的华帝股份股票数量， 不足部分由奋进投资以现金方式进行补

偿。奋进投资当年应补偿现金数量按以下公式计算确定：

当年应补偿现金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补偿期限内各年承诺净利

润数总和

×

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

－

（股份补偿义务人本次认购股份总数

×

发行股份价格）

－

已补偿现金数。

在承诺年度期限届满时，华帝股份将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

发行价格

＋

现金补偿金额），则奋进投资将向华帝股份另行补偿，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为：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

每股发行价

格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奋进投资所持华帝股份不足补偿的部分，以现金补偿。

截至本公告签署日，该承诺持续有效，仍在履行过程中，奋进投资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二、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为保证奋进投资与华帝股份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及业务上的独立，奋进投资就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以下

简称“本次交易”）完成后华帝股份独立性作出如下承诺：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本公司的人员、财务、机构、资产和业务等方面与华帝股份完全分开；

本公司与华帝股份在经营业务、机构运作、财务核算等方面保持独立并各自独立承担经营责任和风险。”

截至本公告签署日，该承诺持续有效，仍在履行过程中，奋进投资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三、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同业竞争，奋进投资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

“

１

、除投资百得厨卫之外，本公司目前不存在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华帝股份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情形。

２

、 在本公司将百得厨卫全部股权转让给华帝股份后且持有华帝股份

５％

以上股权期间， 本公司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以

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通过独自经营、合资经营、联营、租赁经营、承包经营、委托管理等方式拥有其他公司或企业的股权

或权益）从事与华帝股份目前或将来的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为进一步避免潜在的同业竞争，奋进投资的实际控制人潘叶江、潘垣枝、潘锦枝出具了关于与上市公司无同业竞争的

《声明》，声明如下：

“声明人本人及其亲属（亲属包括声明人的配偶、年满

１８

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

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除投资中山百得厨卫有限公司外，直接或间接投资的企业不存在从事与中山华帝燃具股

份有限公司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签署日，该承诺持续有效，仍在履行过程中，奋进投资及其实际控制人潘叶江、潘垣枝、潘锦枝无违反该承诺

的情况。

四、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规范奋进投资与华帝股份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奋进投资出具了《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

承诺函》，承诺如下：

“

１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确保与华帝股份在人员、财务、机构、资产和业务等方面完全分开，严格控制并

减少华帝股份与本公司及其下属公司间的持续性关联交易。对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市场公

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履行合法程序，并依法签订协议，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华帝股份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华帝股份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２

、确保本公司不发生占用华帝股份资金、资产的行为，不要求华帝股份向本公司及本公司投资或控制的其他企业提供

任何形式的担保。

３

、确保本公司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华帝股份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在股东

大会对涉及本公司与华帝股份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依法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为进一步规范关联交易，奋进投资的实际控制人潘叶江、潘垣枝、潘锦枝出具了关于规范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声

明》，声明如下：

“

１

、尽量避免或减少声明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子公司、分公司、合营或联营公司与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华

帝股份”）及其子公司之间发生关联交易；

２

、不利用间接股东的地位及影响谋求声明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子公司、分公司、合营或联营公司与华帝股份及其

子公司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３

、不利用间接股东的地位及影响谋求声明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子公司、分公司、合营或联营公司与华帝股份及其

子公司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４

、 将以市场公允价格与华帝股份及其子公司进行交易， 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华帝股份及其子公司利益的行

为；

５

、就声明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子公司、分公司、合营或联营公司与华帝股份及其子公司之间将来可能发生的关联

交易，将督促华帝股份履行合法决策程序，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华帝股份公司章程的相关要求及时详细

进行信息披露；对于正常商业项目合作均严格按照市场经济原则，采用公开招标或者市场定价等方式。”

截至本公告签署日，该承诺持续有效，仍在履行过程中，奋进投资及其实际控制人潘叶江、潘垣枝、潘锦枝无违反该承诺

的情况。

五、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根据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安排，奋进投资就本次认购的华帝股份股票限售事宜作出如下承诺：

“除非出现国家法律法规允许或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豁免的情形或华帝股份与本公司签署的 《现金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及其相关补充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公司自本次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

华帝股份回购本公司本次认购的全部华帝股份的股票（包括华帝股份在该期间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导致本公司增持的

华帝股份的股票）。”

截至本公告签署日，该承诺持续有效，仍在履行过程中，奋进投资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六、关于百得厨卫股东出资及合法存续情况的承诺

根据百得厨卫提供的资料、验资报告及奋进投资提供的承诺：

“

１

、 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为奋进投资持有的百得厨卫

１００％

股权。 奋进投资合法拥有上述股权完整的所有

权。上述股权不存在质押、冻结、司法拍卖、受托持股、设置信托或其他股东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该等股权亦不存在涉及诉

讼、仲裁、司法强制执行等争议事项或者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２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百得厨卫股东已全部缴足百得厨卫的注册资本，不存在出资不实、抽逃出资以及其他影响其合

法存续的情况。

３

、百得厨卫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

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截至本公告签署日，该承诺持续有效，仍在履行过程中，奋进投资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七、关于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政策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出具的承诺

上市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制订了《分红管理制度》及《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

年度至

２０１４

年度）》，对

现金分红政策作出了相关规定。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对现金分红政策出具了承诺：

（

１

）华帝股份就本次交易完成后的现金分红政策特此声明并承诺：

“华帝股份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分红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执行现金分红政策。”

（

２

）九洲实业作为华帝股份的控股股东，就本次交易完成后华帝股份的现金分红政策特此声明并承诺：

“本公司将积极行使股东权利，督促华帝股份严格按照《分红管理制度》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执行现金分红政策，并

承诺对相关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案投赞成票。”

截至本公告签署日，该承诺持续有效，仍在履行过程中，华帝股份、九洲实业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八、关于交易对方出具无偿代替百得厨卫还款的承诺

根据百得厨卫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分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 百得厨卫的

１

宗

土地使用权及

６

项房产办理了抵押登记。《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抵押担保责任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截至本

报告书出具日，百得厨卫在建设银行中山分行的贷款本金金额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

根据奋进投资出具的《承诺函》，奋进投资承诺：“若百得厨卫不能履行主合同项下到期债务或不能履行被宣布提前到期

的债务，本公司将无偿代替百得厨卫偿付该等债务。”

截至本公告签署日，该承诺持续有效，仍在履行过程中，奋进投资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九、关于交易对方出具承担百得厨卫税务处罚承诺函

奋进投资承诺：“自中山百得厨卫有限公司（“百得厨卫”）成立后至百得厨卫的股东变更为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之前（“该责任期间”），如百得厨卫在该责任期间存在因未依法申报或未依法及时、足额缴纳相关税款等行为被主管税务机

关处于行政处罚、追缴税款或者课以滞纳金、罚息等情形，本公司无条件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

截至本公告签署日，该承诺持续有效，仍在履行过程中，奋进投资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签署日，该等承诺持续有效，仍在履行过程中，华帝股份、九洲实业、奋进投资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违反该

等承诺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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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权益变动的

提示性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实施了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

（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中公司向中山奋进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奋进投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交易中，公司向奋进投资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２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７．８９

元

／

股，同时向奋进投资支付现金

４

，

８６２

万元，购买奋进投资持有的中山百得厨卫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经证监会核准，公司可以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

，

５００

万股新股

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向其他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尚未实施，公司有权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根据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募集配套资金，但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上述向奋进投资发行的

４

，

２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完成股权登记手续，本次交易发行股票的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交易前的

２４５

，

６３３

，

３８８

股增加到

２８７

，

６３３

，

３８８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如下表所示：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数量 比例（

％

） 本次发行新股 合计数量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２

，

７８５

，

２９１．００ ５．２１ 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４

，

７８５

，

２９１．００ １９．０５

１

、国有持股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３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０．００ ０ 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６０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２

，

７８５

，

２９１．００ ５．２１ ０．００ １２

，

７８５

，

２９１．００ ４．４４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７

、其他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３２

，

８４８

，

０９７．００ ９４．７９ ０．００ ２３２

，

８４８

，

０９７．００ ８０．９５

三、股份总数

２４５

，

６３３

，

３８８．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２８７

，

６３３

，

３８８．００ １００

本次交易前，中山九洲实业有限公司（简称“九洲实业”）持有公司

２５．２８％

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后，九洲

实业持有公司

２１．５９％

的股份，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特此公告。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３５

证券简称：华帝股份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

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摘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

责任。

特别提示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出具的《证券预登记确认书》，上市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办理完毕本次交易非公开发行股份登记，本次发行的

４

，

２００

万股

Ａ

股股份已登记至奋进投资名下。

本次向奋进投资定向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根据深圳交易所相关业

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价格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奋进投资承诺本次认购的新增股份在上市

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本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的摘要，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中山华

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及其他相关文件，该等文件已刊载于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释 义

一、一般术语

本公司、公司、上市公司、华帝股

份、股份公司

指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３５

九洲实业 指 公司控股股东中山九洲实业有限公司

百得厨卫、交易标的、标的公司 指 中山百得厨卫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 指 奋进投资所持有的百得厨卫

１００％

股权

交易对方、奋进投资、华创投资 指

中山奋进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更名前为中山华创投资有限

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本次收购

指

华帝股份向奋进投资支付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百得厨卫

１００％

股权；同时，向不超过

１０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等）不超过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元 指 人民币元

章程、公司章程 指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律师、观韬律师 指 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

中审国际 指 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通诚 指 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重组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承诺利润 指

交易对方承诺的百得厨卫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

（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不

低于

３

，

８０９

万元、

４

，

１８０

万元、

４

，

３９３

万元

实际利润 指

百得厨卫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实现的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净利润（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

承诺年度 指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

限售期 指

奋进投资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限售期为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不超过

１０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限售期为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认购股份数 指

上市公司本次拟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量，包括本次发行结束后，由

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公司股份

《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

书》、本报告书

指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补充协议》

指

华帝股份与奋进投资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签署的《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协议》、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签署的《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

补充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指 华帝股份与奋进投资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指

华帝股份与奋进投资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之补充协议》

《资产评估报告》、《评估报告》 指

中通诚出具的《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

中山百得厨卫有限公司全部股权资产评估报告》

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之独立

财务顾问报告》

定价基准日 指

华帝股份董事会通过《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预案》相关决议公

告之日

审计基准日

／

评估基准日 指

为实施本次重组而对标的公司进行审计和评估所选的基准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交割日 指 本次交易对方将标的资产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之日

股份发行结束 指

奋进投资及不超过

１０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本次认购的华帝股份股票登

记至其名下之次日

报告期 指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交易所、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第一章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为华帝股份向奋进投资支付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百得厨卫

１００％

股权。奋进投资为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中山奋进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潘叶江

公司住所： 中山市小榄镇南堤路

６８

号之一五楼

Ａ

区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４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３５８２３８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０

日

经营期限：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０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投资工业、商业；股权投资、工业及商业用房出租；企业管理咨询（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

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二、本次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为： 华帝股份通过向奋进投资非公开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 购买其持有的百得厨卫

１００％

股权，其中发行股份

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支付现金

４８

，

６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同时拟向不超过

１０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

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等）不超过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２５％

。

本次交易完成后，华帝股份将持有百得厨卫

１００％

股权。

三、本次发行具体方案

本次交易中，华帝股份将向奋进投资发行股份

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同时向不超过

１０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不超过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１

、发行种类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２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向特定对象奋进投资及不超过

１０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３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华帝股份董事会通过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预案》相关决议公告之日。

经双方协商，华帝股份本次发行

Ａ

股的发行价格为

７．８９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已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在定价基准日至

发行日期间，若上市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

整，发行股数也随之进行调整。

（

２

）募集配套资金部分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原则是询价发行。向不超过

１０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按照现行相关规定

办理，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不低于

６．７５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公司取得中国证

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核准批文后，由发行人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依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合理确定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和发行股数。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不属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九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华帝股份股票发生除权、除息（包括但不限于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则本次

发行股份的价格和数量将按照有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４

、发行数量

（

１

）向奋进投资发行股份数量

根据《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本次向奋进投资发行

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的股数

为准。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上市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行

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发行股数也随之进行调整。

（

２

）向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数量

公司拟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向不超过

１０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最

终发行数量将根据最终发行价格， 由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询价结果确定。 如本次发行价格因上市公司出现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做相应调整时，发行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５

、上市地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拟在深圳交易所上市。

６

、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向奋进投资发行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上市公司本次向不超过

１０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如果证

监会或者深圳交易所出台新的规定，将按照新规定执行。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７

、期间损益

百得厨卫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止的过渡期间所产生的盈利由上市公司享有， 过渡期间所产生的亏损由奋进投资及时

以现金方式向华帝股份补足。

８

、标的资产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百得厨卫于评估基准日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上市公司享有。

９

、上市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前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四、本次发行前后主要财务数据比较

根据经中审国际出具的中审国际审字 【

２０１２

】

０１０２００６５

号、【

２０１２

】

０１０２０１７０

号 《审计报告》 和中审国际审字【

２０１２

】

０１０２０１７１

号《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备考审计报告》，交易前后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交易完成后 交易前

交易前后比较

增长额 涨幅（

％

）

总资产

２

，

００５

，

４９７

，

７９２．５０ １

，

３７５

，

０８０

，

３１７．３３ ６３０

，

４１７

，

４７５．１７ ４５．８５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

者权益

１

，

００３

，

１２１

，

３５９．０１ ５６０

，

２４２

，

８５２．６０ ４４２

，

８７８

，

５０６．４１ ７９．０５

归属于母公司的每股

净资产

３．３１ ２．２８ １．０３ ４５．１８

营业收入

１

，

４３７

，

２７２

，

８７９．０９ １

，

１７７

，

３３８

，

８４９．７７ ２５９

，

９３４

，

０２９．３２ ２２．０８

营业利润

９５

，

７４３

，

９５３．３６ ７１

，

７７３

，

０８３．６７ ２３

，

９７０

，

８６９．６９ ３３．４０

净利润

８２

，

２８５

，

６５３．３６ ６５

，

１２８

，

８７９．８８ １７

，

１５６

，

７７３．４８ ２６．３４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

润

７９

，

９５６

，

５１８．４５ ６２

，

７９９

，

７４４．９７ １７

，

１５６

，

７７３．４８ ２７．３２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２６ ０．２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度 交易完成后 交易前

交易前后比较

增长额 涨幅（

％

）

总资产

１

，

８５９

，

００９

，

８０２．６６ １

，

２３３

，

２７６

，

９１７．２３ ６２５

，

７３２

，

８８５．４３ ５０．７４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

者权益

９６７

，

８２５

，

４５６．５６ ５４２

，

１０３

，

７２３．６３ ４２５

，

７２１

，

７３２．９３ ７８．５３

归属于母公司的每股

净资产

３．４５ ２．４３ １．０２ ４１．９８

营业收入

２

，

５２３

，

８７２

，

９０２．９３ ２

，

０３８

，

６８３

，

９９０．８４ ４８５

，

１８８

，

９１２．０９ ２３．８０

营业利润

２００

，

１３５

，

９１２．６４ １５２

，

７１６

，

６９２．５３ ４７

，

４１９

，

２２０．１１ ３１．０５

净利润

１７７

，

０１２

，

９６６．４７ １４２

，

８５３

，

８４６．０８ ３４

，

１５９

，

１２０．３９ ２３．９１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

润

１７２

，

９８９

，

７２２．６５ １３８

，

８３０

，

６０２．２６ ３４

，

１５９

，

１２０．３９ ２４．６０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６２ ０．５７ ０．０５ ８．７７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资产规模、净资产规模、收入规模、净利润水平均有明显增加。

五、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

１

、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交易前公司的总股本为

２４５

，

６３３

，

３８８

股。按照本次交易方案，公司本次发行普通股

４

，

２００

万股

Ａ

股股票，发行后公

司总股本为

２８７

，

６３３

，

３８８

股。本次交易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之前 本次交易完成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九洲实业

６２

，

０９４

，

８２４ ２５．２８ ６２

，

０９４

，

８２４ ２１．５９

董事、高管持有股份

１５

，

００５

，

２８５ ６．１１ １５

，

００５

，

２８５ ５．２２

奋进投资

－ － 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６０

其他社会公众股东

１６８

，

５３３

，

２７９ ６８．６１ １６８

，

５３３

，

２７９ ５８．５９

股份总计

２４５

，

６３３

，

３８８ １００．００ ２８７

，

６３３

，

３８８ １００．００

本次交易完成之前，九洲实业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完成之后，九洲实业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控制权未发生

变化。本次交易完成之后，社会公众股股东持股比例为

５８．５９％

，仍符合上市条件。

２

、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公司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股数（股） 持股比例（

％

）

１

中山九洲实业有限公司

６２

，

０９４

，

８２４ ２１．５９

２

中山奋进投资有限公司

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６０

３

米林县联动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

，

１３４

，

８２８ ３．５２

４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

产品

－０１９Ｌ－ＣＴ００１

深

７

，

４５７

，

０２９ ２．５９

５

潘权枝

７

，

１４６

，

２００ ２．４８

６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投连

－

五年保证

收益

－０１９Ｌ－ＴＬ００１

深

３

，

２７３

，

１７２ １．１４

７

关锡源

３

，

０６２

，

６５７ １．０６

８

杨建辉

３

，

０６２

，

６５７ １．０６

９

黄启均

３

，

０６２

，

６５６ １．０６

１０

黄文枝

３

，

０６２

，

６５６ １．０６

合 计

１４４

，

３５６

，

６７９ ５０．１６

六、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中，不包含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发行不会导致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持股数量

发生变化。

七、本次交易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本次交易前，九洲实业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完成后，控股股东仍为九洲实业，本次交易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变

化。

八、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股权分布仍旧符合上市条件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实施完成后，本公司股权分布仍旧符合《证券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股

权分布仍旧具备上市条件。

第二章 本次交易实施情况

一、本次重组的实施过程，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处理以及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状况

（一）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购买事项。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５

日，奋进投资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华帝股份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奋进投资持有的

百得厨卫

１００％

股权。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公司与奋进投资签署了《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预案》等议案，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公告。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公司与奋进投资签署了《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６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草案）等相关议

案。

７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草案）等相关议

案。

８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公司与奋进投资签

署了该协议。

９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３１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

审核，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无条件通过。

１０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６２４

号《关于核准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山

奋进投资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核准上市公司向奋进投资发行

４

，

２００

万股股份购买相关资

产，核准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

，

５００

万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１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百得厨卫

１００％

股权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本次交易资产交割完成。

１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华帝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本次向奋进投资发行股份的股权

登记手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出具了《证券预登记确认书》。上市公司已办理

完毕本次新增股份

４

，

２００

万股的登记手续。

上市公司尚需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事宜办理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二）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处理以及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状况

１

、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处理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百得厨卫

１００％

股权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中审国际出具了中审国际验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１０２０２５５

号《验资报告》，经其审验认为：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止， 上市公司已收到注册资金人民币

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整， 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实收金额为人民币

２８７

，

６３３

，

３８８．００

元。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是百得厨卫

１００％

股权，因此不涉及相关债权债务处理问题。

２

、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状况

根据登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出具的《证券预登记确认书》，上市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办理完毕本次交易

非公开发行股份登记，本次发行的

４

，

２００

万股

Ａ

股股份已登记至奋进投资名下。

本次向奋进投资定向发行新增股份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根据深圳交易所相关业务

规则规定，公司股票价格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二、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本次交易资产交割过程中标的资产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包括相关资产的权属情况及历史财务数据、

标的资产盈利预测或者管理层预计达到的目标等）存在差异的情况。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１

、上市公司重组期间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本次重组期间，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未发生更换或者调整情况。

２

、百得厨卫重组期间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本次重组期间，百得厨卫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未发生更换或者调整情况。

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和标的公司将接受独立财务顾问的持续督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相关人员调整。

四、重组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在本次重组过程中，上市公司未发生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也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相关协议及履行情况

交易各方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签署的协议包括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 《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目前上述协议已经生效，上市公司已与奋进投资完成了百得厨卫

１００％

股权的过户事宜，上市公司本次发行的

４

，

２００

万

股

Ａ

股股份已登记至交易对方名下。根据《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对价组成部

分，本次交易的对价应自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完成后

６０

个工作日内支付。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尚未到达付款期

限，现金对价尚未支付。交易双方相关协议无违反约定的行为。

（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１

、百得厨卫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益归属

根据交易对方出具的承诺，百得厨卫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止的过渡期间所产生的盈利由上市公司享有，过渡期间所产

生的亏损由百得厨卫原股东负担。

该承诺需等百得厨卫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益归属审定后再确定具体承诺履行情况。

２

、锁定期安排

本次交易的发股对象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奋进投资承诺其于本次交易中获得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

让。在此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目前，奋进投资所持上市公司股份锁定事宜已办理完毕，该承诺正在履行中。

３

、交易对方关于百得厨卫未来业绩的承诺

交易对方就百得厨卫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及

２０１４

年实现的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及补偿方式分别作出承诺。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该承诺正在履行中，交易对方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形。

４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交易对方承诺，将百得厨卫全部股权转让给华帝股份后且持有华帝股份

５％

以上股权期间，其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

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通过独自经营、合资经营、联营、租赁经营、承包经营、委托管理等方式拥有其他公司或企业的股权或权

益）从事与华帝股份目前或将来的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同时，奋进投资的实际控制人潘叶江、潘垣枝、潘锦枝承诺，本人及其亲属（亲属包括声明人的配偶、年满

１８

周岁的子女

及其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除投资中山百得厨卫有限公司外，直接

或间接投资的企业不存在从事与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情形。

目前该承诺正在履行中，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未发现交易对方违反承诺的情形。

５

、关于避免和减少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规范将来可能存在的关联交易，奋进投资出具了关于规范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承诺：

“

１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确保与华帝股份在人员、财务、机构、资产和业务等方面完全分开，严格控制并减

少华帝股份与本公司及其下属公司间的持续性关联交易。对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公正、公平、

公开的原则，履行合法程序，并依法签订协议，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华帝股份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

关报批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华帝股份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２

、确保本公司不发生占用华帝股份资金、资产的行为，不要求华帝股份向本公司及本公司投资或控制的其他企业提供任

何形式的担保。

３

、确保本公司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华帝股份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在股东

大会对涉及本公司与华帝股份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依法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同时，奋进投资的实际控制人潘叶江、潘垣枝、潘锦枝出具了关于规范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声明》，声明如下：

“

１

、尽量避免或减少声明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子公司、分公司、合营或联营公司与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华

帝股份”）及其子公司之间发生关联交易；

２

、不利用间接股东的地位及影响谋求声明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子公司、分公司、合营或联营公司与华帝股份及其子

公司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３

、不利用间接股东的地位及影响谋求声明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子公司、分公司、合营或联营公司与华帝股份及其子

公司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４

、将以市场公允价格与华帝股份及其子公司进行交易，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华帝股份及其子公司利益的行为；

５

、就声明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子公司、分公司、合营或联营公司与华帝股份及其子公司之间将来可能发生的关联交

易，将督促华帝股份履行合法决策程序，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华帝股份公司章程的相关要求及时详细进行

信息披露；对于正常商业项目合作均严格按照市场经济原则，采用公开招标或者市场定价等方式。”

目前该承诺正在履行中，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尚未发现交易对方违反承诺的情形。

６

、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关于现金分红的承诺

（

１

）华帝股份就本次交易完成后的现金分红政策特此声明并承诺：

“华帝股份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分红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执行现金分红政策。”

（

２

）九洲实业作为华帝股份的控股股东，就本次交易完成后华帝股份的现金分红政策特此声明并承诺：

“本公司将积极行使股东权利，督促华帝股份严格按照《分红管理制度》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执行现金分红政策，并

承诺对相关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案投赞成票。”

目前该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六、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一）后续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上市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事宜办理完成新增股份登记手续， 上市公司尚需向工商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

册资本、实收资本、公司章程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上述后续工商变更登记不存在无法办理完成的风险。

（二）相关方需继续履行承诺

本次交易过程中，相关各方签署了多项协议，出具了多项承诺，对于协议或承诺期限尚未届满的，需继续履行；对于履行

协议或承诺前提条件尚未出现的，需视条件出现与否，确定是否需要实际履行。

（三）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中国证监会已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

，

５００

万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华帝股份有权在核

准文件有效期内根据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募集配套资金， 但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响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实施。

华帝股份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相关后续事项在合规性方面不存在重大障碍； 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不存在重大风

险。

七、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本公司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华帝股份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标的资产已完成过户，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办理完毕，标的资产相关实际情况与此

前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差异，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中；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

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相关后续事项的的办理不存

在风险和障碍。华帝股份有权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有效期内根据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募集配套资金，但发行股份募

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同时，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公司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华帝股份

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及相关股份上市的基本条件， 同意推荐华帝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

（二）法律顾问意见

本公司法律顾问认为：

１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经取得全部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及其补充协议、《盈利预测补

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已经生效，具备交易各方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法定条件。

２

、 华帝股份与奋进投资已按照相关协议的约定办理标的资产过户、验资、股份登记等手续。

３

、 协议各方未出现违反相关协议约定的情形，亦未出现相关承诺方违反承诺的情形。

４

、 华帝股份和奋进投资需继续履行相关协议，包括华帝股份办理新增股份的工商变更登记、上市等手续，向奋进投资

支付现金对价等。该等后续事项的履行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５

、 华帝股份有权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有效期内根据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募集配套资金， 但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第三章 新增股份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已获得批准， 本次发行新增

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已登记至奋进投资名下。本次定向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

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奋进投资所持新增股份在本次

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第四章 备查文件及相关中介机构联系方式

一、备查文件

１

、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山奋进投资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６２４

号）。

２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３

、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审国际验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１０２０２５５

号《验资报告》和标的资产权属转移证明。

４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预登记确认书》。

５

、华泰联合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６

、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

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实施结果的法律意见书》。

二、相关中介机构联系方式

１

、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４０１１

号港中旅大厦

２５

楼

法定代表人：吴晓东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４９ ２００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４９ ３９５９

联系人：熊丹、张树敏

２

、法律顾问

名称：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８

号盈泰中心

２

号楼

１７

层

负责人：韩德晶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９８ ０８９９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５９８ ０２５９

联系人：曹蓉

３

、财务审计机构

名称：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

７３

号裕惠大厦

Ｃ

座

８

层

法定代表人：赵建中

电话：

０１０－６８７３ １０１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８４７ ９９５６

联系人：周俊杰、陈志

４

、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樱花西街胜古北里

２７

号楼一层

法定代表人：刘公勤

电话：

０１０－６４４１ １１７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４４１ ８９７０

联系人：张美杰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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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分别于

2012

年

12

月

10

日、

12

月

13

日公告了《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华映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司股票于

2012

年

12

月

10

日起停牌，并于

2012

年

12

月

13

日起按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

目前由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仍在筹划中，尚具有不确定性，为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避免股票异常波动，根据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华映科技，股票代码：

000536

）自

2012

年

12

月

27

日上午开市起继续停牌，待公司发布相关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0833

证券简称：贵糖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37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12

月

26

日收到董事长黄振标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黄振标先生

辞去公司董事长及董事职务，不再在公司任职。因公司董事人数为法定人数的最低限，黄振标

先生将于下次股东大会（

2013

年

1

月

11

日的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补新的董事后离

任。离任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也不在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处担任任何职务。根

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上述辞职报告自股东大会增补新的董事时生效。

为保证公司经营工作的正常进行，公司将尽快完成董事长职务的补选和相关后续工作。

公司董事会对黄振标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1567

证券简称：三星电气 公告编号：临

2012- 050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1

月

6

日召开的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投资银行低风险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4

亿元自有闲置资金进行低风险银行短期理财产品投资。现

将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1

、购买农业银行理财产品

2012

年

12

月

19

日购买农业银行宁波鄞州支行保本浮动收益型

"

汇利丰

"2012

年第

2029

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理财产品。

金额：人民币

10,000

万元。

产品名称：

"

汇利丰

"2012

年第

2029

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理财产品。

起止期限：

2012

年

12

月

20

日至

2013

年

1

月

18

日。

收益率：年化收益率为

2.6%-3.3%

。

2

、购买浦发银行理财产品

2012

年

12

月

19

日购买浦发银行宁波鄞州支行保证收益型

"

利多多

"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12

年

JG463

期。

金额：人民币

5,000

万元。

产品名称：

"

利多多

"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12

年

JG463

期

起止期限：

2012

年

12

月

21

日至

2013

年

1

月

25

日。

收益率：年化收益率为

3.4%

。

3

、购买广发银行理财产品

2012

年

12

月

20

日购买广发银行宁波鄞州支行保本浮动收益型

"

名利双收

"

大客户版

-

D91

。

金额：人民币

6,000

万元。

产品名称：

"

名利双收

"

大客户版

-D91

起止期限：

2012

年

12

月

21

日至

2013

年

3

月

22

日。

收益率：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2.8%-4.5%

。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利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购买银行低风险理财产品，能够充分控制风险，不影响公

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并能够提高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合理收益。

特此公告。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684

证券简称：珠江实业 编号：

2012-026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股票价格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

12

月

25

日、

12

月

26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公司董事会就有关事项征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无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价格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

12

月

25

日、

12

月

26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属于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公司书面函征控股股东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其回函明确表示：

"

截止目前及未来三个月内，未有涉及珠江实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未有关于珠江实业控

股权可能发生变化的事项；未有筹划或发生与珠江实业有关的重大运作，不存在重大资产重

组、收购、发行股份等行为

"

。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截止目前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

获悉本公司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

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为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报

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为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004

证券简称：华邦制药 公告编号：

2012062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为国内皮肤科用药产品

较为丰富的医药企业，其产品卡泊三醇为国内独家产品，该产品的相关情况如下：

一、产品基本情况：

卡泊三醇为化学药品第

3.1

类，是一种全新的维生素

D3

类似物，适用于寻常性银屑病的

局部治疗，其主要特点为不良反应小、患者依从性好、使用方法简单且覆盖多数适用人群。公司

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取得卡泊三醇软膏的药品注册批件， 并于

2012

年

10

月

11

日取得原料

药卡泊三醇的新药证书和药品注册批件。

二、产品市场前景：

卡泊三醇较传统临床应用的润肤剂、角质促成剂、糖皮质激素等，有较为突出的竞争优势，

结合公司的品牌优势，该产品上市的年销售量预计约

80

万支（目前国内销售的卡泊三醇均为

进口药品，每支售价为

60~80

元）。本公司卡泊三醇上市销售对公司当期业绩不产生影响，对公

司未来业绩将形成积极影响。

三、风险提示：

公司已经取得卡泊三醇软膏、原料药的新药证书与药品注册批件，但其上市销售受产品市

场准入与市场开发周期等的影响，具体的上市时间存在不确定。公司医药产品取得药品注册批

件后，上市销售一般需要

4

个月至

12

个月的时间进行市场开发和投标，卡泊三醇上市对公司

业绩产生影响的时间具有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2

月

27

日


